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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６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

近年来，各级党委、纪委持续正风反腐，推动我省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巩固发展。但仍然有少数干部不

收手、不收敛，顶风违纪违规，影响恶劣。近期，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严肃查办了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现将其中６起

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１．武汉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亦兵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问题。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顾亦兵任武汉广播

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期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该台多名领导班子成员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本人

亦多次违规收受下属礼品礼金 （含名家画作一幅）。顾亦兵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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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２．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违规变相发放津补贴问题。２０１４年 １１

月至２０１６年，该院３７名干部职工通过虚列出差人员天数、违规

报销差旅费方式，领取 “蓄积量调查补助”２２９万余元。该院

院长周胜利，原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晓光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分管财务的院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林成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违规领取的补助被责令清退。

３．仙桃市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李运鸿等人违规公款吃喝问

题。２０１９年１月 １９日，时任仙桃市食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运鸿为请托市法院执行局局长傅涛帮忙办私事，在本单位食堂宴

请傅涛等人，并安排办公室副主任王贤木等人操办，花费 １２６０

元。事后，王贤木利用空白公函虚列事由，办理了报销手续。李

运鸿、傅涛、王贤木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参加宴请

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

４．随州市公安局原副处级侦察员胡宪毅公款国内旅游问题。

２０１７年７月７日至９日，胡宪毅带队一行６人，以公务学习考察

为名，借机到襄阳唐城影视基地、宜昌三峡人家等景区游玩。另

外，胡宪毅还存在其他违反廉洁纪律的问题。胡宪毅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其他参加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

５．荆门市高新区·掇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徐金梅违规操办

婚庆事宜收受礼金问题。２０１７年３月，徐金梅利用职权及职务上

的影响操办儿子婚宴事宜，收受原任职单位下属人员礼金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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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０元。徐金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责令退还违规收受的礼

金。

６．宜昌市西陵区学院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

王英违规公款旅游问题。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２０日至 ２３日，王英在广

西桂林参加培训期间，报名参加 “桂林一日游”，并开具会务发

票将旅游费用１３６０元在单位财务报销。王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并责令退赔上述旅游费用。

以上案例再次表明，正风反腐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２０１９年中秋、国庆节将至，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汲取深刻教训，紧绷纪律之弦，坚决防止 “四风”问题特

别是 “节日病”反弹回潮。

各级党委 （党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 “四风”系

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深入推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形成 “节日反腐”的高压态势。主要负责

同志要将 “节日反腐”纳入中秋国庆期间重点工作内容，结合

本地本单位实际周密安排部署，持续不断发信号、提要求、督履

职。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中央纪委和省纪委有关通报要求，在 “两节”前后对党的十九

大以来本地本单位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进行盘点，总结经

验，查纠问题，堵塞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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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增强政治定力，坚

守年节假期，保持对不正之风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要充分利用

监督举报电话、网站一键通、手机客户端等载体，进一步畅通群

众举报渠道。对群众举报问题，凡件必核。对节日期间顶风违纪

的，发现一起坚决严肃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例一律点名道姓公开

通报曝光。要强化责任追究，对履行职责不到位，导致管辖范围

内 “两节”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四风”问题多发

频发的，在追究直接责任的同时，还要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

责任和领导责任。各级纪委监委派驻 （派出）机构要充分发挥

“探头”作用，针对 “精致走账”公款吃喝、滥发津贴补贴或福

利、私车公养、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基层减负 “三

减”落实不力、政务 ＡＰＰ和微信 ＱＱ工作群过多过滥等突出问题

加强监督执纪问责，集中查处并通报一批突出问题，持续释放越

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认真履行职责范

围内的纠正 “四风”工作责任，模范遵守党纪国法，严格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规定，坚决抵制违规收受或用

公款购买赠送月饼及礼品卡、商业预付卡等节礼；以各种名义组

织和参与用公款支付的旅游、度假和健身娱乐活动；违规收送或

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违规组织或参加节日庆典；

利用空白公函、互换公函或通过 “精致走账”等方式违规组织

参与公款吃喝、同城宴请；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和违规租车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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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搞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节日

期间容易发生的 “四风”问题，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推进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

中共湖北省纪委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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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各市、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党组，各市、州、县纪委、监

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组

（党委），省纪委监委各派驻 （出）机构，大型企事业单位、

高等学校党委、纪委。

抄送：中央纪委办公厅、党风政风监督室、第十一监督检查室。

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纪委委员。

中共湖北省纪委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印发


